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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_E6_B2_B3_

E5_8D_97_E7_9C_812_c65_534212.htm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关于

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非英语）专业、

职教师资和盲聋哑残疾生提前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各省辖市

、各重点扩权县（市）招生办，有关高等学校： 普通高等学

校提前单独招生是国家的一项特殊招生政策，各级招生部门

、有关高等学校和中学（中等职业学校）要高度重视，加强

领导，在提前单独招生的选拔和录取过程中，严格按照《教

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的通知》（教学[2005]4

号）和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部分普通高校外国语言文学

类（非英语）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8]26）的有

关规定，责任落实到人，严格资格审查，规范录取程序，严

肃工作纪律，遵守申报时间，确保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提前

单独招生工作规范、公正、科学。 一、执行提前单独招生的

普通高等学校必须是经教育部批准，在我省招收外国语言文

学类（非英语）专业（小语种）、职教师资、盲聋哑残疾生

的学校。 二、招生院校应将提前单独招生的招生简章寄送我

办备案，并向社会公布。招生院校必须认真履行招生简章中

所公布的录取规则和有关承诺。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招生工

作为宗旨，优化招生服务，强化招生各环节的管理，及时在

学校网站上公布招生简章，公示考试成绩和录取名单，使提

前单独招生工作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三、有关中学和

中等职业学校在推荐考生参加普通高校提前单独招生考试人

选时，要做到招生计划公开、推荐人选公开、录取名单公开



，被高校提前单独招生录取的学生名单必须在校内张榜公示

两周以上。 四、报考提前单独招生院校的考生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思想品德优良；高

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具体要求由招生院校制定）；符合

教育部和国家其他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五、参加职业师资

、盲聋哑残疾生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要按照普通高考报名

的有关要求在考生学籍或户口所在县（市、区）招办履行报

名手续，报名时间为2月9日至2月20日；参加小语种提前单独

招生的考生随同全国统考报名。各级招办和有关中学（中专

）要按照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当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采集

工作的有关要求，采集这部分考生信息。 外国语言文学类（

非英语）专业（小语种）：考试类型代码统一为“1”（全国

统考，即部标中“秋季统考”），考试科类代码按照考生实

际情况分别为“1”（文科综合）或“5”（理科综合）。报

名点代码统一为“98”。 职教师资：考试类型代码统一为“6

”（职教师资），考试科类代码统一为“9”（单独考试）。

报名点代码由县区招办分配。 盲聋哑残疾生：考试类型代码

统一为“8”（高职班），考试科类代码统一为“9”（单独

考试）。报名点代码由县区招办分配。 考生报名信息必须准

确、规范、完整。各级招办要将提前单招考生报名库随全国

统考报名库一同报我办，由我办在4月15日前向招生院校提供

我省统一编制的相关考生的考生号及报名信息。 招生院校应

于3月31日前将《2009年提前单独招生普通高等院校联系信息

表》传真至我办。否则，我办无法给招生院校提供相关考生

的考生号及报名信息。 六、招生院校负责考生的报名和资格

审核工作（也可委托省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审查）。 七



、提前单独招生的考试命题、组织考试和阅卷工作由学校具

体负责，考试时间由招生院校确定。招生院校要高度重视和

加强试卷安全保密工作，严密组织和严肃考风考纪，防范和

查处替考、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作弊等各种违纪舞弊行为，确

保考试质量。 八、招生考试的考点设置必须符合教育部的有

关规定，考生参加考试必须在统一的时间、地点内进行，招

生院校不得擅自另行增设考点和改变时间。阅卷工作要采取

严格的保密和管理措施，防止人为因素干扰，确保阅卷工作

公平、公正。 九、各招生院校的文化考试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应报我办备案后执行。在考生文化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基础上，各招生院校根据在招生简章中向社会公布的

录取规则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十、招生院校必须于5月30日

前将所有考生的成绩库、拟录取考生信息库、拟录取考生名

册和报名、考试、录取情况报送我办，并在学校网站上公布

参加提前单独招生考试所有考生的成绩和拟录取结果。逾期

未办理手续的院校，则视为该校2009年不在我省进行提前单

独招生，由此产生的招生遗留问题，由院校负责处理。 十一

、我办对提前单独招生院校报送的拟录取名单进行审核，并

在“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heao.gov.cn）上公

示两周，接受社会监督。发现不符合条件者，取消其录取资

格，所造成的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处理。对合格考生的

录取审批工作将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工作开始前办理。 

十二、参加小语种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在未接到高校录取通

知书之前，应同时做好参加当年普通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

参加职教师资和盲聋哑残疾生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如同时兼

报普通高考，须按单独招生和普通高考统一招生的要求分别



进行报名。所有已被提前单独招生院校确定录取的考生，则

不再参加其他普通高等学校的录取。 十三、根据教育部有关

规定，招生院校有以下违规行为的，将停止其下一年度提前

单独招生资格：（一）擅自在教育部和其他国家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的提前单独招生以外专业和项目进行招生的；（二）

擅自变动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的；（三）在考生资格审查工

作中，发生重大问题的；（四）擅自招收未经省招办审批，

达不到录取标准考生的；（五）向拟录取的考生（或已录取

考生）收取国家规定以外费用的。 十四、招生院校和其他有

关工作人员在招生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

，将按照《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追究暂行

办法》（教监[2005]4号文件附件）的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

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对直接参与舞弊者，将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教育部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十五、对违规、违纪骗取提前单独招生录取资

格的考生，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已被提前单独招生院校

违规录取的考生，要坚决清退，并取消其当年参加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资格，记入考生高考诚信档案。 河南

省招生办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熊儿河路1号，邮

编450046，电子邮件地址：wuluoluo@ hotmail.com,联系人：

略，联系电话：略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

高考网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